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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黃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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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證櫃債字第11404004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本中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報上櫃雙幣ETF淨值
檔」申報媒體格式及TR系統操作手冊如附件，並自即日起
施行，請查照。

說明：
一、為辦理本中心指數股票型基金及其加掛ETF互相轉換作

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每營業日上午8時50分前，透
過本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系統(TR系統)申
報旨揭檔案資料，供本中心計算委託人當日每筆指數股票
型基金及其加掛ETF互相轉換可轉換得之受益權數量，以
及辦理停止轉換作業。

二、另為使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順利辦理上櫃雙幣ETF之收益分
配作業，以保障投資人參與收益分配權利，本中心「指數
股票型基金及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下稱買賣辦法)第22條第9項規定，指數股票型基金或其
加掛ETF於辦理收益分配時，應自停止過戶日前兩個營業
日起停止轉換至停止過戶日前一個營業日。

三、配合前開停止轉換作業，修正旨揭申報媒體格式內容及調
整相關申報規定，內容如下：

(一)新增停止轉換日期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上櫃雙幣
ETF之收益分配作業、分割及反分割作業，應依本中心
買賣辦法第22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停止轉換。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應於停止轉換日起算，至少五個營業日前，透
過本中心TR系統申報停止轉換日期檔。每1停止轉換日
期為1筆申報資料，可同時申報多筆。

(二)變更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分割及反分割作業之旨揭檔
案申報方式：配合申報停止轉換日期檔作業，刪除原指
數股票型基金及其加掛ETF於分割及反分割作業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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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申報旨揭淨值檔之規定，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
每營業日(包含停止轉換日)上午8時50分前申報旨揭淨
值檔。

(三)配合相關日期停止轉換，修正雙幣ETF淨值檔格式說明
(10)之「1交易單位指數股票型基金轉換為加掛ETF之轉
換比率」公式(刪除T日每受益權單位實際配發金額項
目)。

四、旨揭申報媒體格式可至本中心網站下載，路徑：本中心網
站>櫃買市場業務宣導網站>證券商/金融機構/投信專區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專區>文件下載(網址：
https://dsp.tpex.org.tw/web/tr/download.php)。

五、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如需進行申報作業測試，本中心之聯
絡窗口如下：

(一)業務問題(債券部)：黃先生(02)2366-6130。
(二)電腦問題(資訊部)：吳先生(02)2366-6153。

六、本中心113年12月30日證櫃債字第1130400917號函自即日
起廢止。

 
正本：各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副本：本中心資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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